
关于在全省开展创业指导师
工作室试点建设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7部门关于健全创业支

持体系提升创业质量的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25〕5号）、《广东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9部门关于印发健全创业支持体系提升

创业质量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5〕23号）系列文件

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创业服务能力建设，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，壮

大创业指导专业队伍，省厅拟在全省开展创业指导师工作室试点

建设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试点目标

通过在全省开展创业指导师工作室试点建设，搭建能力提升

和作用发挥的新平台，创新服务创业者创业实践和企业发展的新

模式。争取到 2026年底，探索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，进一

步提升创业指导服务的专业化和品牌化水平，扩大创业服务影响

力和辐射力，为我省就业创业培育持续有力的新动能。

二、试点内容

（一）探索创建。创业指导师工作室（以下简称工作室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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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照“先试点、后推广”的工作原则，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市按《关

于印发<创业指导师工作室建设技术指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中

就培函〔2024〕60号）（附件 1）要求，开展工作室建设试点。

（二）服务开展。组织工作室面向各类创业者、创业培训师

资和创业指导人员等群体，提供线上线下的接待服务，以及创办

指导、企业咨询、组织创业培训、对接资源平台，配合当地创业

主管部门组织相关活动，开展技术研发，进行成果收集宣传等服

务。省厅将视工作需要组织开展培训和交流活动。

（三）赋能提升。指导创业指导师根据设置条件和实际需求，

立足自身在创业培训领域的专业基础、人才储备、设施条件及区

域特点，探索形成差异化、特色化的经验做法和发展模式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把推进创业指导师工作室试点

建设作为创新服务的重要举措，明确牵头部位，指定专人负责，

在充分考虑当地创业服务需求基础上，广泛组织发动、精准对接

指导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、规范管理和督促指导，保障试点工作

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加强沟通对接。各地要对照试点工作目标和技术指引，

组织具备条件和意愿的单位开展试点申报（相关参考模板见附件

2），按规定综合确定试点对象，于 11月 30日前将《试点创业指

导师工作室备案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报省厅备案。各地要切实加强

与各领办人、创业服务载体的沟通对接和协调指导，及时向省厅

王丹阳
修改为“相关参考模板”

王丹阳
涉及公平竞争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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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馈有关情况，合力解决试点过程中的困难问题。

（三）加强支持保障。各地可依据当地有关政策对工作室给

予经费支持；要指导工作室积极探索市场化服务模式，多渠道筹

措工作经费，保障可持续运营发展。要积极拓展宣传渠道，加强

宣传报道，强化服务效能，进一步扩大和推动试点工作室的创业

服务影响力。

（四）加强总结推广。各地于 2026年 12月底前梳理总结试

点工作中的运行机制、经验做法、成熟模式及典型案例并报省厅；

省厅将对试点工作开展调度，并在试点结束后进行总结，为工作

室在全省范围内的推广应用探索积累经验。

联系人：陈 婷、庄少兰

联系电话：020-83523962、83172835

邮箱：zxj_ chenting@gd.gov.cn

附件:1. 关于印发《创业指导师工作室建设技术指引（试行）》

的通知

2. 试点创业指导师工作室申报书（参考模板）

3. 各地试点创业指导师工作室备案汇总表

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5 年 10 月 30 日

mailto:zxj_chenting@gd.gov.c


— 4—

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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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    各地试点创业指导师工作室申报书
（参考模板）

申报工作室名称：

工作室创业服务载体：

工作室领办人姓名：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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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一、本表适用于各地试点创业指导师工作室的申报和评估。

二、填写本表前，请按要求填写，同时备齐各项申报资料。

三、本表填写内容反映相应人才的资质条件，如所获荣誉、

主持或参与的项目、课题证明、专业背景等，并附相关佐证材料。

四、本表和有关申报资料是申报评估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，

申报表各项内容和附件应实事求是。必要时需补充有关资料，应

及时提供。

五、本表须按 A4纸规格双面打印，填报内容表述准确严谨，

文字清晰，填写后签字盖章；实际内容未发生的，请注明“无”；

填写内容超出表格的可另附页。

六、本表除提交纸质版外，须同时提交电子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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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各地试点创业指导师工作室

    领办人和工作室基本情况表
一、领办人基本情况

领办人姓名 性 别   

照 片

出生年月 学 历   

职务/职称 政治面貌

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

工作单位

从事创业指导服务主要工作经历

起止时间 从事创业指导服务情况（主持或参与的创业指导项目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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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市级及以上创业相关的证书或荣誉情况

序号 证书或奖励名称 获取年度 颁发单位 备注

二、工作室创业服务载体基本情况

工作室创业服务

载体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

工作室创业服务

载体地址

三、工作室基本情况

工作室名称

工作室联系人 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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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室的基本情况介绍（包括场地规模、基础配备、运行机制、服务对象、服务内容、服

务资源、工作经费、管理制度等）可另附页详细说明：

工作室的团队简介（包括工作室核心成员和团队实力、人员结构等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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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室本年度的工作计划和 2026 年的工作计划与目标（工作室应产生以下任一服务效果：

1.每年至少组织 1次及以上区域性创业政策咨询、创业培训等服务交流指导；2.每年至少

开展 1次及以上创业指导大师进园区、进企业、进校园、进社区主题活动。）：

工作室创业服务载

体意见

经审核，该申报书、申报附件等申报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同

意申报。

单位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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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各地试点创业指导师工作室备案汇总表

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公章）：

序号 地市 申报工作室名称
工作室创业服务载体名称

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工作室领办人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

1

2

填表日期： 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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